附件2
中医规培结业理论考核指导用书
主编遴选条件

（一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无违反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言行，无发表、传播错误言论、不当观点记录；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无违纪违法、失信、行政处罚等记录。
（二）年龄：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（若年龄超出，但仍在编在岗、承担临床带教工作、身体条件允许且在本专业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者，可由单位提交相关支持证明）。
（三）职称：正高级职称。
（四）在临床从事诊疗、教学或带教工作，熟悉2023版中医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和中医规培生临床带教工作。
（五）认真负责，组织协调能力较强，治学严谨，作风正派，在全国该学术领域具有较高学术声望和知名度。
（六）文字表达能力强，有主编（或副主编）中医规培结业理论考核指导用书或其他教材、专业书籍的经验。
（七）单位同意推荐。
（八）参与中医规培结业理论考核相关工作的专家优先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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